
根据《广西气象局 2017年毕业生招聘工作方案》的规定，广西气象部门面向各大院校招聘本

科以上全日制普通应届高校毕业生。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单位简介

广西气象部门是中央垂直管理部门，实行气象部门与地方人民政府双重领导，以气象部门领导为

主的管理体制。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有内设机构 10个，直属事业单位 9个，管辖 14个市气象局，

89个县级气象局（站）。全区气象部门现有正式职工近 2000人，拥有高级技术职称 300多人（其

中正研级高工 13人），中级技术职称 900多人。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气象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建成由 10部新一代天气雷达、2部风廓线雷

达、94个国家级气象观测站、2437个乡镇自动气象站以及 6个高空气象探测站、9个气象卫星资

料接收站、11个闪电定位仪、8个 GPS/MET水汽观测站、24个农业气象观测站、50个自动土

壤水分观测站等组成的立体化、自动化的综合气象观测系统；全区气象信息传输能力明显提高，"省-

市"100M、"市-县"10M宽带电路全部开通，建立了区-市-县三级电视会商系统；天气预报、气候

预测水平逐步提高；气象服务领域覆盖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为广西的防灾减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

了重要作用，取得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广西是中国西部地区唯一沿海、沿江、沿边的省区，位于中国西南经济圈、华南经济圈与东盟经

济圈、处于横贯中国东部、南部、西部的泛珠江三角区域与东盟自由贸易区两大市场的结合部和中心

位置，是中国西南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04年起，由中国与东盟 10国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每年在广西南宁举办，更使广西成为双向连接中国与东盟市场的重要枢纽，成为双向沟通中国与东

盟最便捷的国际大通道，成为中外客商兼顾中国与东盟两大市场的理想投资场所，为广西的跨越发展

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给广西气象事业带来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广西是一个放飞梦想的地方，无

论未来的路您要走到哪里，广西气象局愿做您第一个梦想的舞台，我们期盼您的加入！

二、报名条件

1．国家统招的 2017年应届普通高等教育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应聘人员毕业时必

须获得国家认可的相应学历毕业证书、学位证书。

2．符合广西气象部门 2017年毕业生需求信息（见附件 1）设定的专业、学历等要求的应届

毕业生。

3．身体健康，遵纪守法，无不良行为记录。



三、报名方式

1.请应聘《广西气象部门 2017年毕业生需求信息(国家气象系统编制）》的毕业生于 2017

年 4月 13日 18：00前通过电子邮件和快递方式报名。具体报名方式，请将报名资料通过邮件发

送到 gxqxjrsc@163.com电子邮箱，同时通过快递将纸质材料寄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人事处。

2．报名需提交以下资料：

①毕业生个人简历材料，包括：个人情况简介、成绩登记表、学校提供的就业推荐表等原件，获

奖证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计算机等级证书、外语等级证书和身份证等复印件。

②毕业生就业意向表（见附件 2）。

四、国家气象系统编制人员的招聘程序

（一）发布招聘信息。广西气象局通过广西气象局网站、有关设有大气科学类专业的院校去函发

布招聘信息。毕业生按要求进行报名。

（二）资格审查。报名截止后，广西气象局对毕业生的填报志愿情况进行资格审查。为合理控制

考试人员规模，对《2017年度高校毕业生需求信息明细表》中明确按 1：3的比例进行面试的岗位

及通过资格审查合格的应聘毕业生数量大于 3人的岗位，将采取优先筛选的方式确定参加面试人员

名单，优先筛选条件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学历层次、专业对口程度、在校成绩、求职动机等。按优先

筛选条件确定的参加面试人员数量与计划招聘岗位人数的比例为 1：3。

（三）面试考试。广西气象局 2017年公开招聘全日制普通应届高校毕业生，采取直接面试的

考试方式。具体面试时间、地点将在面试公告中明确。

（四）确定拟聘用人员。面试合格的，按照面试分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拟聘用人员，签订《初步

就业协议》。拟聘用人员提交学校发放的就业协议书，为下一步签订正式就业协议做好准备。

（五）体检。已签订《初步就业协议》的拟聘用人员，进入体检环节。体检费用由广西气象局负

责。

（六）考察。考察主要采用信函委托应聘学生就读院系进行。考察材料加盖应聘学生所在院系公

章。

（七）公示聘用人员名单。在广西气象局网站公示拟聘人员信息，公示时间为 7个工作日。公

示内容包括招聘单位、岗位名称、拟聘人员名单、监督举报电话等。



（八）签署就业协议。公示期满，无异议的拟聘用人员，要在 15天内与用人单位签订就业协议

书。若公示期满后，毕业生无正当理由不签署就业协议书的，应退回我局为其报销的路费和体检费用。

若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签署正式协议后无正当理由违约不到用人单位工作的，按规定和约定收取违约

金。

五、鼓励措施

1、广西气象局给予邕外参加面试的毕业生报销到南宁的单程路费，如果双方达成就业协议，毕

业生按协议到我区气象部门工作的，将给予报销到南宁面试的往返路费。报销路费标准为：火车硬卧

或汽车，如乘坐飞机，请带上行程单，届时按火车硬卧票价报销路费。需报销路费的人员请在面试当

天报到时，将车票或行程单带来办理报销，过期不再办理报销。

2、新聘用的应届博士生，给予安家费 5万元，在未购买政策性住房前提供 50平方米以上的单

位公租住房租住。

3、新聘用到驻邕单位的应届毕业生，在未购买政策性住房前提供 8年单位公租住房租住。

六、地方编制人员的招聘工作

地方编制人员的招聘工作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实施办法》实施，由地方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统一安排。

七、相关事项

1．应聘人员经信息确认、面试、体检合格后，方可办理聘用手续。

2．报名信息不真实的，一经发现将取消聘用资格。

3．工作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5865641或 5864940

联系人：韦定宁 谭丽梅

通讯地址：广西南宁市民族大道 81号

广西区气象局人事处

Email：gxqxjrsc@163.com

邮编：530022

广西气象局网站网址：http://www.gxqxj.gov.cn/

附件：1.广西气象部门 2017年高校毕业生需求信息明细表

http://www.gxqxj.gov.cn/
http://gx.cma.gov.cn/appendix/W020170405610889808688.xls


2.毕业生就业意向表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局人事处

2017年 4月 5日

http://gx.cma.gov.cn/appendix/W020170405610889917684.xls

